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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即感应〔* 〕

———《周易》感应观及其发展与现代转换

沈顺福

(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存论将气视为生存的本质，生存即气聚。气聚的生命体生生不息、
气化感应。从社会性的角度来看，生存即教化。作为生存的教化，按照荀子的观点，也是一种气化感应。自然的
生息与人为的教化最终建立在自然的气化活动中，这便是早期的自然感应论。理学家在自然感应观的基础上，
用普遍之道和超越之理所构成的普遍存在规范和改造了自然感应，将自然的感应建立在普遍的道理基础之上，

从而形成道理感应论，人的生存也从自然物转身成为超越的道理人，这便是理学的道理感应论。道理感应论注
意到了人的社会性或普遍性向度，却忽略了人的个体性。只有自主的个体的参与与主导的气化活动才是真正的
超越性感应活动，这便是自主感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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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将人的生
存视为一种气质存在。生存即气聚或气在，有气
便是生，无气便是亡。这种生存论将人的生存理
解为感应，即自然的生生不息便是一种感应。不
仅如此，人的生存不仅限于生生不息，还包含着

对这样或那样社会因素的影响的接受。这种影
响的最突出表现形式便是教化。生存过程也是
教化过程。教化，按照荀子的观点，也是一种感
应。这样，从自然生存即气质生生，到人文生存
即教化两个角度来看，生存即感应，这种感应都

是自然的。生命体的延续是自然感应，人伦教化

如乐教等也是一种自然反应。这便是早期儒学
的自然感应论。这种自然感应论中的感应活动
的合法性需要论证。这便是宋明理学的主要任
务: 为自然的感应活动提供了存在论的辩护，认

为只有蕴含理的仁气流行感应才是合理的活动、

正当的行为。感应获得了超越之理的支持或辩
护。天理的加入将早期的自然感应提升为思辨
的道理感应，人类的感应活动也因为超越之理的

参与而摆脱了其自然性，人类从自然人转身成为

区别于一般动物的道理人，这便是道理感应论。

道理感应论是理学的贡献，然而理学道理感应论

—21—



忽略了感应活动的另一个隐含的要素，即人类的

超越性感应活动不仅由普遍的道与理的参与，而

且最终发动于行为人自身。这便是感应论的第
三种形态即自主感应论。从自主感应论来看，生
存即感应，它不仅表现为人类对普遍行为原理的

遵循与道德的操守，而且也是个体自由的实现，

它是普遍的道理对行为人的召唤，也是自主的自

我对普遍道理的追求。召唤与追求之间构成了
感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存即感应。

一、感应:生息与人文

感应观念源起于先秦时期，其主要代表便是

《周易》。《周易》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
大业。”〔1〕这段话揭示了易学的生存论，即万物的

变化首先产生于太极，然后出现两仪、四象和八
卦。所谓太极，孔颖达《正义》曰: “太极谓天地
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2〕

太极即混沌之气，它指万物形成之前的存在状

态。或者说，它以为万物本源于气。所谓两仪，
孔颖达曰: “又谓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
极生两仪’，即《老子》云: ‘一生二’也。不言天
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

仪，谓两体容仪也。”〔3〕两仪即天地。混元之气最
先生出天地。天地两仪之后生出四象。《正义》
曰:“‘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
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
之别，故唯云四象也。”〔4〕四象即金木水火四种质

料，加上天地之土，便是五行之质。所谓八卦，孔
颖达曰:“‘四象生八卦’者，若谓震木、离火、兑
金、坎水，各主一时，又巽同震木，乾同兑金，加以
坤、艮之土为八卦也。”〔5〕八卦即《周易》所描述
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通过这八种卦象
可以决定万事的吉凶祸福等。简单地说，八卦之
象预示了万事与万物。沿着发生的顺序，我们可
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宇宙间的万物的生存本

原于气，由气进而分裂出天地，由天地进而分化

出四质( 加上原有的地即土，形成五质) ，由天之

元气和五行之质，生成万物，万物的生生以气为

本，这便是《周易》的生存论。《周易》曰: “故知
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6〕万物之所以

能够生生不息，原因在于它们有精气，即精气聚

而生物。有精气便为生命、为生物，无之便无神
气或神变为鬼，为死物。精气是万物生存的根据
或本质，这也是中国古代基本生存论。人是万物
之一员，也是物，自然遵循相同的生存原理。《庄
子》曰: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
死。”〔7〕人的生存也是气的聚集。有气便是生，无
气便死。气的存在是人的生死存亡的根本依据。
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生存便是气的活动，生存

即气动。
从自然生存的角度来看，作为生物体的人的

生存属于一种自然的气质感应。它分为异类感
应和同类相应。《周易》曰: “咸，感也。柔上而
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

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 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

矣!”〔8〕天地感而生万物，男女感而生人。二程
曰:“阴阳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归妹，
女归于男也，故云天地之大义也。男在女上阴从
阳动，故为女归之象。‘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
妹，人之终始也。’天地不交，则万物何从而生?
女之归男，乃生生相续之道。男女交而后有生
息，有生息而后其终不穷。”〔9〕万物的出生借助于

异类感应。异类感应常常带来新生命，属于从无
到有的出生。或者说，异类感应是万物产生的机
制之一。
通过异类感应，生物出生，然后便是成长。

万物成长的机制是同类感应。《周易》揭示了一
个自然法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
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
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10〕自

然界的同类事物之间可以相互感应。这便是同
气相求、同声相应，也是万物成长的普遍现象。
荀子也谈到过此类自然现象，荀子曰:“君子絜其
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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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执然也。故
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谁能
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11〕自然界存在

着同类相应的现象，如牛鸣牛应之等。人的人生
也是如此。其中，人情活动便是一种自然的感应
活动。董仲舒吸收了这些思想，曰: “故气同则
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
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

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
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

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
也，妖孽亦先见。”〔12〕同类能够召唤同类，或者

说，类似的东西可以带来类似的结果。这便是传
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观念。感应被视为宇宙
间最普遍的自然现象。
那么，人为什么会产生此类感应活动呢? 原

因在于气质之性。孟子主张“由仁义行，非行仁
义也”。〔13〕所谓“由仁义行”即任由仁义之性而
行、顺性自然。其中的本源之性乃是一种由浩然
之气所构成的气质之体。生存便是存性。存性
便是“善养吾浩然之气”。〔14〕性即气质之体。正
因为人天生备有气质之体，一旦受到感染，如身

居深山中的舜“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
河，沛然莫之能御也”。〔15〕尧舜等圣贤，一旦受到

了外在善气如善言、善行的影响，自然而然地产
生感应，如江河之势，滔滔而自然。因于气质之
性而发生的行为也是一种感应。孟子曰: “仁言
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
得民心。”〔16〕仁声即产生于仁义之性的心声。仁
声是人性的气息，是一种善良气息。通过同类感
应的原理，善气自然招来善气即唤起藏于人的身

体中的善的气质，从而实现善气满身。善气即浩
然之气产生于人性。人性乃是自然感应活动产
生的主体。荀子清楚地指出: “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质也; 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
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17〕人的欲( 望) 便是

人的一种情感反应。这种人情反应其实是一种

同类感应，即它是人心针对某种类似的外部对象

的一种相应的反应，如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
种感应活动产生于自然。荀子曰: “生之所以然
者谓之性;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

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18〕人

的喜怒哀乐等情绪活动产生于人性之自然。如
果我们将好恶等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性原理，这

种自然的好恶活动同时也是自然感应，那么，我

们便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人的自然生存如

好恶等基础性自然活动便是一种感应活动，或者

说，自然活动的基本机制便是感应。自然的生存
即是感应。
人不仅是一个自然生物，而且还是一个社会

性存在者。在其生存进程中，人无时无刻不接受
外部社会的、他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这些影响
通过直接的经验认知与间接的学习而发生。从
主动者的角度来说影响是学习，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影响便是教化，学习亦是教化。教化是人类
社会主动地干涉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影响

最大的形式。传统儒家将“乐”视为儒家王教的
重要手段。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

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9〕礼乐与

刑罚相关联并因此成为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易》曰: “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
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0〕与自然的

天文相比，人类社会以故意的人文来改造人，从

而实现天下政平。这种改造方式便是教化: “观
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

服矣。”〔21〕圣人以“神道而设教”，即圣人通过神
秘之道来教化民众，从而实现对民心的改造与教

化。荀子曰:“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
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22〕礼乐之教的目

的便是端正身行，并因此而具有较强的政教功

能。
那么，“乐”为什么会有善导人心的政教功

能呢? 或者说，“乐”如何做到感化人心、引人至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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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呢? 其秘密便在于二气感应，即用乐中的善气

激发人身上的善气。周易曰:“咸，感也。柔上而
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
‘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23〕男女相感而生人，圣人

依靠人心的感应，实现对天下人的感化。“是故
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

疑。”圣人能够通晓或实现天下之志，统一天下民
众的志愿。志愿的统一便是感应:“志应也。”〔24〕

通过感应的方式实现对他人志愿的改造。荀子
通过解释乐教，详细描述了感应的发生形态:“凡
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 正声

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
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故乐
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

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5〕美好而合乎道

的乐曲之音，浸淫着善良或正气。这些正音或正
声能够激发人身上的正气( “顺气”) 。激发顺气
便是“善民心”: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
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

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

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
也。”〔26〕圣王制作乐的目的便是为了规范人们的

情感，其方法便是用积极的正声来激发善气、感
动气质的善心。荀子曰: “乐者，圣王之所乐也，

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
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故齐衰之服，哭泣
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冑，歌于行伍，使人之
心伤; 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 绅、端、

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27〕不同的声音能

够激发不同的人身之气，比如淫声会激发人身上

的邪恶之气，最终乱德。而圣王所作的乐声自然
能够激发人的正气、感动人的善心。这便是动心
或心动。心动，与其说是思想的认知与接受，毋
宁说是一种气化活动: 让沉积的善心或善气获得

动力，进而成为人的生存的主导力量。由这种力
量所主导而产生的行为自然是道德的行为。

二、道与和

教化即感应。作为人文活动的感应不仅是
自然的，而且离不开道，即教化乃是一种传授道

的活动，或者说，教化的目的便是传授道。教化
离不开道。《说文解字》曰: “道，所行道也。”〔28〕

道指道路。道路，对于人类来说，具有特殊的功
能和意义。假如我们将人生视作行走的过程，正
确的行走离不开正确的道路，生存也离不开道。
道指称“正确的生活方式、管理方法、生存的理想
方式、宇宙的存在方式等”。〔29〕道即正确的行为

方式。如孟子曰: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
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曰:‘小人学射
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
子之道反害夫子’。”〔30〕道有“羿之道”和“夫子
之道”。“羿之道”指射箭的基本方法，“夫子之
道”便指仁义之道。大禹治水依靠了“水之
道”〔31〕而治水。这里的“夫子之道”“水之道”等
至少包含了三个向度的内涵。第一，它指客观的
实在性存在，“水之道”即水流的运行方式，“夫
子之道”即正人君子的行为，这里的道不仅是客
观的，而且是活动的。第二，当这些客观的活动
被经验到、形成了经验存在之后，便产生了道的
第二项内涵即道路。道路乃是人们对行走经验
的总结。故，韩愈说: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
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32〕通过这条路，人们

可以通达目的地。道是途径，从人类实践的角度
来看，途径表现为方法。由此产生了道的第二个
内涵即方法，作为方法的道乃是对具体行为的经

验化。当人们将这种经验性存在主观性归纳之
后，它便转变为抽象的观念，这便是道的第三项

内涵即观念，观念乃是人们对方法的抽象概括。
至此，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至少表现为三种形

式: 作为行走的道、作为道路的道以及作为观念
的道。道的三项内涵，最早出现的主要为第二、
三种，即作为道路或方法之道，以及作为观念的

道。二者合起来，道不仅指正确的方法，而且有
意无意地转向了观念，即道乃指人们关于正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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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观念。正确方法的观念，从现实经验来看，
乃是制作任何一个物件时必须掌握的知识，这种

知识之道先于制作( “形”) ，这便是“形而上之
道”，也是教化活动中道的主要形式，即教化乃是
对某种观念的传播或接受。
荀子曰: “道也者何也? 礼义辞让忠信是

也。”〔33〕道即仁义辞让等行为原理。这些行为原
理，荀子指出，产生于圣人。荀子曰: “礼起于何
也? 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
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先
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

之求。”〔34〕人性自然争斗。为了避免争斗与混
乱，圣人制定了这种行为原理如礼，这些行为原

理便是道。道产生于圣人。故荀子曰:“圣人者，
人道之极也。”〔35〕圣人是人道之根基或来源。这
些产生于圣贤的道，从教化的角度来看，主要体

现于经典中，道载于经典。王符曰:“是故圣人以
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

之贤，德近于圣矣。”〔36〕经典产生于圣贤之手，体

现了圣贤的心声、满载了圣贤的气息。这些经典
积聚了圣贤的某种特殊的气质。这种特殊气质，
古人称之为“气象”: “仲尼，天地也; 颜子，和风
庆云也; 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
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
着。”〔37〕孟子之言透漏了某种泰山岩石般的坚硬

气质，这便是“圣贤气象”。圣贤气象所凝聚成
的经典文本不仅是物理载体，同时还有天理或道

理。朱熹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
理精密如此! 秦汉以后无此等语。”〔38〕经典的古

代文本富含气质，且内含道理或天理。绝对天理
才是确保文本成为经典的最终依据。用来教导
世人的经典便是内含天理、形式可人的物理实
体。
古人通过经典教授的方式来完成教化，气质

经典是主要载体。当人们对这些经典进行阅读
与理解时，这种由永恒之理与气质之物所形成的

经典之物能够对被教化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其
影响的方式或机制便是感应。如乐教，二程曰:

“周公作乐章，欲( 一作歌) 之以感化天下，其后
继以文王《诗》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39〕作为歌词的《诗》，其主要功能便是以其
中的善气感化天下人的气质的善心。正确的行
为开始于知“道”。二程曰: “故人力行，先须要
知。……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
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
之? ……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40〕行为之前

必须有所知，否则便是盲行。知即知道，准确地
说，知道即行为人知道。行为人对道的知乃是二
者之间关系方式。这种关系方式表示感应，即作
为行为人的我与承载了道的客观物之间的感应。
教化即感应。
感应的表现便是和。朱熹曰: “今只有义理

在，且就义理上讲究。如分别得那是非邪正，到
感慨处，必能兴起其善心，惩创其恶志，便是‘兴
于诗’之功。涵养德性，无斯须不和不乐，直恁地
和平，便是‘成于乐’之功。”〔41〕感动人心即扬善

气而抑恶气，其中作为终极性根据的天理是超越

的。超越的天理的参与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性质，
即它将人的自然的气化活动转变为内含超越之

理的超越性行为。因此，和早期儒家的自然感应
论相比，理学所说的感应是超越感应论，这种超

越感应论体现出人类生存的超越性。生存不仅
是气质感应，而且是内含超越之理的感应，因此

是超越性感应，这种超越性感应便是仁。仁即贯
通，或者说，仁即和气流行。二程曰: “此固是礼
乐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

一个和。只此两字，含畜多少义理。”〔42〕礼乐活

动的结果便是和气或感应。朱熹曰:“礼主于敬，
乐主于和，此异用也; 皆本之于一心，是同体也。
然敬与和，亦只一事。……但敬存于此，则氤氲
磅礡，自然而和。”〔43〕由和气自然磅礴而发便是

乐，乐即和气。朱熹曰:“乐者，能动荡人之血气，
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纯是天理，此

所谓‘成于乐’。”〔44〕乐能够动荡人们身上的善良

的血气。激荡血气便是感动人心: “圣人闻
《韶》，须是去学，不解得只恁休了; 学之亦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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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方熟。三月，大约只是言其久，不是真个足头
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见《韶乐》之
美，是能感动人，是能使人视端而行直。”〔45〕《韶
乐》能够感动人心、引人向善。乐教能够扬善气
而抑恶气，从而达到改善人的气质的目的，这便

是乐教的社会功能。朱熹曰:“诗者人心之感物，
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
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
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
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

之。是亦所以为教也。”〔46〕诗教的方式便是气化

感应。王阳明曰: “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
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只此便是元声之始。”〔47〕

《诗》中本有和谐之气。听众听之便会被其所激
发，从而让和气满身。这便是同类感应。乐来自
于和气、善气。比如“‘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
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
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

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若后世作乐，只
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

俗? 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

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

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

益”。〔48〕韶乐表达了文王身上的善气，武乐表达

了武王身上的善气，这些音乐等艺术可以激发人

们身上的良知与善良，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
种改变终究还是落实于气化之中: “古人具中和
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

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 此

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49〕中和之

气和谐于天地之气，实现与天地同流。一旦产生
了气质感应，万物一体而贯通，这便是成仁。仁
即贯通，成就贯通之仁便是儒家的终极追求。

三、理的出场

感应是一种气质活动，这种气质活动具有自

然性。这种自然的气质活动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善气发动来善气，恶气发动岂不是恶气流行?

这便是荀子对孟子思想的质疑。其解决方案便
是: 我们只能用那些富含正能量的善的气质载体

来激发我们的感应。这些气质载体便是圣贤之
言或曰经典。我们只能让伟大的经典来激发我
们的善心或善气。这个解决方案存在着武断性:
圣人之言如何能够成为激发我们的感应的刺激

源呢? 如果说圣人也是人间的世俗人，圣人的观

念从何而来呢? 或者说，我们如何确保圣人观念

的合法性呢? 这是荀子遗留的问题。汉儒董仲
舒对此进行了回答，他将圣人与苍天联系起来，

以为圣人通天人、知晓天意，圣人的观念产生于
天意，圣人所制作的人道效仿了天道，与天道本

质上是一致的。如果天道是正确的，那么人道便
是正当的。董仲舒将对儒家人道的合法性追问
从圣人转移到苍天之上，似乎为儒家人道的合法

性找到了依据。人道依据于天道。然而，尽管苍
天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具有主宰者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它终究还是一个气质之体。这种气质之体，
在董仲舒看来，是两可的，即天不仅有阳气，而且

含阴气，是阴阳二气的混合物。董仲舒曰:“身之
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
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50〕

天由阴阳两种不同种类的气所构成。天所拥有
的阴阳二气，宛如人身体中的贪仁二气，一种为

好的气，另一种为坏的气。董仲舒曰:“阳者天之
德也，阴者天之刑也。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
之所亲而任。”〔51〕天之阳气为善、能生、成德，阴
气为恶，能杀、致刑。成德之气为善气，致刑之气
为恶气。天同时具备善气与恶气。那么，这个气
质之体如何能够确保自身气质感应活动的合法

性呢? 这便是古代儒家遗留的理论难题。它只
能武断地宣称某种气蕴含着道或符合道。
道即人的行为原理都是某种相对的观念或

知识，这些相对的观念需要获得进一步的身份证

明。这种身份证明，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便是存在
论的证明。此道为什么是正确的? 它必须获得
存在论的证明，即人们在对其进行存在论的追问

并找到满意的答案之后，它才具有合法性。这个
—71—

生存即感应



存在论的证明，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来看，便

是对天理的追问。理的出场才能为道的存在提
供最终的证明，这便是常说的道理。道不仅是观
念，而且是合“理”的观念。合理之道合成了道
理。朱熹曰: “天地间只是这个道理流行周遍。
不应说道圣人不言，这道理便不在。这道理自是
长在天地间，只借圣人来说一遍过。”〔52〕王阳明

曰:“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
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清的道
理。”〔53〕这里的“道理”并非一个词，而是“道”与
“理”的合成词。它既有理的内涵，也有道的内
涵。
道是知识、是显现，可以被认知的对象与内

容，理则是其背后的、形而上的实体。朱熹曰:
“道只是事物当然之理，只是寻个是处。大者易
晓。于细微曲折，人须自辨认取。若见得道理分
晓，生固好，死亦不妨。”〔54〕道即事物当然之理，

或者说，理之当然者便是道。理是所以然，道是
所当然。朱熹曰: “所谓道者，只是日用当然之
理。事亲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与
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道理也是一个有条
理底物事，不是囫囵一物，如老庄所谓恍惚

者。”〔55〕道是理的真实显现。我们甚至可以说道
即用:“道也之道，音导。言诚者物之所以自成，
而道者人之所当自行也。诚以心言，本也; 道以
理言，用也。”〔56〕理是体，道便是用。道有功用，
它是超越之理的呈现，超越者的呈现已经十分接

近现实，比如仁义礼等便是人道，这些人道的依

据便是理。王阳明曰: “《大学》所谓厚薄，是良
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 顺这个

条理，便谓之礼; 知此条理，便谓之智; 终始是这

个条理，便谓之信。”〔57〕礼等是天理的显现。或
曰人道是“天理之发见”。〔58〕人道是显现，天理隐

含于其中，作为其最终极的、超越的依据，存在论
的证明便是对它的追问。
道是普遍的知识，理则是这个普遍知识的终

极性依据。这个终极性天理，在理学家那里，是
个非气质之物。这种非气质之物，理学家称之为

形而上者。所谓形而上者，类似于西方哲学所说
的超越的实体。所谓超越的实体即它是一个超
越于我们的经验的实体。所谓经验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理性认知。从时间的角度
来看，天理是永恒的实体，非时间所能及。从空
间的角度来看，天理是普遍的实体，非经验空间

所能限制。因此，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永恒而普
遍的天理超越于时间和空间，无法被经验所直

观，因此，天理是超越的。作为超越的实体，理一
定不是气质之物，既然不是气质之物，它便无法

感动。天理本身是不能直接感动的。理学家常
常说天理或良知发用而流行，仅仅是一种说辞，

其真正的意思并非如此。朱熹解释道: “未有天
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若
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有

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59〕理借助于气而发

用与流行。没有理，气的流行无法得到保障。同
样，没有气，理便无法获得现实存在。超越的天
理仅仅是一种可能存在，即存身于超越的可能世

界。
宋明理学将此追问继续下去，最终找到了终

极的、超越的天理。天理才是感应活动的终极性
依据，即此类感应活动之所以是正当的，原因在

于它内含天理，因而是合“理”的行为。理学家
重拾荀子的教化说。与荀子不同的是，在气质感
应的背后，理学家加上了一项新内容，即天理。
经典中的气质活动是圣贤气象的显现。圣贤举
止之中自然或必然内含天理。因此，经典气质活
动的背后蕴含着超越的天理。感应不仅是一种
自然气质活动，而且内含天理。理学家揭开了仁
气背后所隐藏的超越之理。二程曰: “大抵人心
虚明，善则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
有所应，自然之理也。”〔60〕所感所应之中，不仅是

学习者与经典的气质活动，而且内含天理。因
此，此时的感应是合“理”的气化活动。二程曰:
“或问无妄之道，子曰: 因事之当然，顺理而应
之。”〔61〕感应不仅是气质活动，而且内含天理。
二程曰:“且如昔人弹琴，见螳螂捕蝉，而闻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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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杀声。杀在心，而人闻其琴而知之，岂非显
乎? 人有不善，自谓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着，

不可欺也。……寿夭乃是善恶之气所致。仁则
善气也，所感者亦善。善气所生，安得不寿? 鄙
则恶气也，所感者亦恶。恶气所生，安得不
夭?”〔62〕善气感发善气、促成善行，其中的依据便
是理。气的发动乃是合理的运动或行为。二程
曰:“言诚通也。至诚感通之理，知道者为能识
之。”〔63〕心理相遇之后会产生感应。这种感应或
感通伴随着鲜明的情绪活动。它并非天理直接
与人心的相遇，而是人心与圣贤气象的相遇。在
这场相遇中，天理通过或借助于气质的感应而实

现了贯通。这种感应，朱熹称之为“玩味”: “看
文字，不可恁地看过便道了。须是时复玩味，庶
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

得。”〔64〕只有通过不停地“玩味”与思索，才能够
实现气质的交融与天理的汇通。儒家称之为
“觉”:“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知者，知
此事也; 觉者，觉此理也。”〔65〕觉便是对理的认知

与接受，便是对经典的理解、对圣贤观念即道的
接受。这种接受便是一种感应。理解即知道、知
道即感应，理解即感应。在这个感应活动中，行
为人实现了气质与天理的结合。

四、从普遍到个体

理学家的感应是一种超越性活动。它是普
遍道理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方式。在这两种关
系中，从感应活动来看，行为人是被动的。二程
曰:“感，动也，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
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所以不已

也。”〔66〕感应即感与应，有感便有应。从感应活
动来看，行为人是被动的，即外物感我，我再作出

反应。有感便有应，无感便无应。感应是一种由
外在于行为人的普遍道理所主导的活动。朱熹
解释曰:“‘感应’二字有二义: 以感对应而言，则
彼感而此应; 专于感而言，则感又兼应意，如感恩

感德之类。”〔67〕感应是它来感、我便应。朱熹进
一步指出:“感，是事来感我; 通，是自家受他感处

之意。”〔68〕外物刺激我，我产生反应。在这种互
动活动中，外物为主，而我则是被动者，即只有外

来者刺激行为主体之后、使我有所感，我才会产
生应。因此，在感应过程，行为主体是被动的。
这个被动并非说我完全被动，而是在感应进程

中，我仅仅是受众或接受者。在感应过程中，理
学家认为，普遍道理是主导者，被教化者是被动

者。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通过感应或教化而传播的普遍道理本身并

非直接出场: 它借助于某种物理载体而出场。这
种物理载体便是经典，如书籍、音乐和礼仪等可
以感知的存在而在场。我们以书籍为例，书籍能
够主导感应活动吗? 《庄子》曰:“世之所贵道者
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
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
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
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 听而可闻者，名
与声也。”〔69〕书籍记载了作者之意与语。从书与
意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存在体。尽管二者之间
存在着关联，但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本意与

语言之间相距万里。故，《庄子》曰: “以臣之事
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
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
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70〕书籍仅仅是糟粕而已，无法真实地

再现作者本意。且不论本意的性质，仅仅从书籍
来看，它是一种经验性存在，具有相对性。对于
有知识的人来看，书籍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对于
一头猪来说，书籍远不如一块地瓜实惠。只有相
对于有知识的人来说，书才能获得存在意义，否

则便是虚无。也就是说，单独的书籍、音乐、礼仪
等，如果没有读者、听众或观众，便毫无意义。单
独的经典是虚无，作为虚无的经典显然无法承担

发动者的重任。
在感应活动中，只有行为人才是真正的发动

者和主导者。自主的自我才是感应或生存的决
—91—

生存即感应



定者。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普遍观
念的道，还是作为超越实体的理，皆是普遍存在。
如道有“羿之道”〔71〕和“夫子之道”。〔72〕“羿之
道”指射箭的基本方法，“夫子之道”便指仁义之
道。作为规则的道是人们合理行为的公共原理，
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或者说，它
不是特定的行为原理、规范或方法，而是公共的
行为原理。荀子曰: “道也者，治之经理也。”〔73〕

道是纲领性原理，是普遍原理。普遍之道，韩愈
曰:“道与德为虚位。”〔74〕道是“虚位”，所谓虚
位，乃指某种无任何具体指称对象的抽象概念。
哲学上常常将此类概念叫做通名。道是通名，也
是“公道”。〔75〕公道便是普遍有效的行为原理，是

公共之道，具有公共性。朱熹曰:“此意思才无私
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

行。”〔76〕物与自己之性相统一便是公道流行。儒
家的仁义等“道，天下之公道也”。〔77〕

通名是对某种抽象存在的描述，比如马、人
等概念是通名，其指称对象便是客观的马、人等
抽象存在。这种抽象存在乃是某类普遍性存在，
西方哲学称之为普遍实体( universal) ，中国哲学
称之为性或理。在物为性，在事为理。性或理的
出现乃是为了普遍之道的存在论证明，即通过普

遍之理的在场证明公共之道的合法性: 此道乃是

合“理”的原理。二程曰: “观此，则天地万物之
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
知道者孰能识之?”〔78〕圣人之道之所以永恒的原

因在于其背后的天理。公共之道依赖于普遍而
绝对的天理。朱熹曰: “道者，事物当然之
理。”〔79〕道是理之当然，理是道之所以然。朱熹
曰:“看来‘道’字，只是晓得那而已。大而天地
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乱兴亡事变，圣贤之典策，

一事一物之理，皆晓得所以然，谓之道。”〔80〕“道”
字意味着知晓，即作为概念的道表达了某种认

识，它是对古今兴亡演变规律的描述。在这些规
律的背后则是盛衰兴亡的所以然之理。绝对天
理确保了公道的合法性: 这是符合事实本身的法

则。绝对天理为公共的人伦之道的合法性提供

了存在论的证明。
尽管客观之理为普遍之道提供了存在论的

证明，证明其是合理的存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它能够真正转变为客观的事实或事情。普遍之
道仅仅是一种普遍观念。普遍观念，从发生学的
角度来看，乃是一种经历了若干过程的产物: 正

确的行走能够通达某个目的地，人们进而将这一

行走进行对象化或经验化，从而形成道路: 由此

可以通达某处的途径。途径进而可以被延伸为
方式，即经此途径或方法可以达到目的。在此基
础上，人们对其进一步抽象或普遍化: 将所有的、
能够通达目的地的途径或方法都叫做道。道不
再是某种具体的行走或路径，而是某类公共的方

法。与具体的事情即行走对比来看，道已经被形
式化与普遍化，即人们对具体事情进行了形式化

与普遍化而形成道。事情是具体的，道却是普遍
而抽象的。抽象而普遍之道绝不同于具体之事。
相对于具体之事，依赖于形式化与普遍化而产生

的道缺乏了具体事情的基本性质。具体的事情
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生机勃勃。相对而言，形式
化、普遍化之道缺乏了生机。形式之道是死的，
具体之事是活的。因此，无论是道本身，还是记
载了道的经典，都是僵死的存在。没有读者听
众，经典并不存在，同时，其所承载的道，如果没

有读者，也不存在。形式化、普遍化之道，如果不
经历某种特殊的转变过程，它在如不在。离开了
特殊而具体的事情，普遍之道无法存在。普遍之
道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机制才能将自己转换为

具体的事情并借此而存在。没有具体事情的普
遍之道以及超越之理，都是僵死的存在，并非生

机的事情。僵死的道与理，本身没有生机，没有
动力，也就无法主导生存本身。
将普遍而僵死的道与理从寂静而消极存在

中拯救出来的正是具体的人心及其活动。没有
人心的活动，道理什么都不是。准确地说，如果
没有我们的人心所主导的经验活动，普遍之道与

形而上之理只能寄身于普遍世界。人心才是将
普遍存在转变为具体事情的主导者。这个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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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的人心是自主的个体心灵。自主的心灵
才是主导人类生存进程中的感应活动的真正主

人。我将经典激活、让经典中的道理通过气质活
动激发我身上的相应气质，从而达到变化气质、
洗心革面的目的。动力的人心能够赋予普遍道
理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作为观念的道及其背
后的理是复数。《孟子》曰: “孔子曰: ‘道二: 仁
与不仁而已矣。’”〔81〕仁者有仁道，不仁者也有自

己之道。儒者以仁义为道，墨家以兼爱为道，道
家以无为为道，佛教以虚空为道等，甚至是无德

之人也有自己的道，即盗亦有道。即便是仁义之
道也可以进一步分化为忠之道和孝之道等。道
及其背后的理是复数。这些复数的道理，在某个
具体行动中，只有一个能够幸运地从法则( rule)
转变为准则( maxim) ，成为指导行为人某个具体
行为的原理。这种幸运机制便需要主体的选择，
即自主的个体选择一种自己认可的原理来成为

自己的行为准则。“遵循人们都愿意将其当作普
遍法则的对象的准则而行动。这便是绝对命令
的公式，也是道德的原理。”〔82〕这个定言命令的

发布者是行为人的自由意志。它体现了行为人
的自主性。因此，只有自主的人心才能将普遍之
道及其背后的超越之理转化为具体的事实即行

为或实践。没有自主的人心，没有生命力的道或
理在如不在。
在感应活动中，普遍的道与理，借助于物理

的经典而在。但是它们都缺乏生机与活力。只
有自主的人心才能将这些无生机的存在转变为

有活力的事实即具体的行为。传统理学重理而
轻心，进而重道理而轻自我。它虽然也承认感应
发生于作为读者或接收者的行为人与蕴含了道

理的经典之间，承认感应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但

是，对于感应活动的行为主体认知有误。不是蕴
含道理的经典主动发生感应，而是自主的我让它

产生感应。我在这个进程中掌握了主导权与决
定权。这样，人的生存的主导权也由外在的道理
转交给个体自身。自由的个体才是人的生存的
主宰者。

五、结语:感应论的三种形态

生存即感应。人的生存大体上分为两个向
度，即自然的生存和道德的生存。自然的生存所
呈现出的感应是自然感应。它最早可能产生于
《周易》。它揭示了自然界的生存现象或规律。
《周易》曰:“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
爵，吾与尔靡之。”〔83〕鸟鸣鸟应之，是同类感应。
自然界万物生存或行动的主要机制便是感应。
不仅自然发生的气质活动属于感应，即便是人为

的教化等活动也属于自然感应。《周易》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

乎? 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

迩者乎?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
慎乎!”〔84〕圣人通过言说变化民众的气质，以达

到改造民众心灵的目的，圣人以言感动人们的善

心，这便是常说的感化，感化也是一种感应。通
过感应或感化来改变人们的心灵，这便是作为教

化的感应。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感应，无论是自
然界的感应，还是人类之间的人文教化，本质上

都是一种自然感应。这便是中国传统感应观的
第一种形态即自然感应观。生存即感应，它首先
体现于生命体的延续和人为的教化，生命体的延

续以及人类的人文教化等都是一种自然发生的

感应活动。
自然感应以自然而然为感应发生的基本特

征，牛鸣牛应之、马鸣马应之是自然而然地发生
的现象。人类的人文教化，在荀子等框架下，也
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感应活动: 用包含圣贤气质的

经典来激发教化对象身上的善良气质，从而实现

感动其善心、变化其气质，最终实现正气满身的
结果，一旦一个人浑身充满了正气，它的行为自

然是正当的，这便是荀子等人本论传统所揭示的

生存原理。这种生存原理具有独断性，即承认某
些伟大经典的存在。伟大经典的确立便需要辩
护，荀子认为圣贤制作的经典是伟大的经典，董

仲舒进而指出: 圣贤能够通过会意天意而制作经

典。最终，圣贤创作的经典来源于苍天。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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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至少在董仲舒看来，不仅有阳气、善气，而
且有阴气、恶气。阳气充斥的经典自然能够成为
教导民众的经典。可是，谁能够排除恶气呢? 自
然发生的苍天也有恶气，也能够或可能激发人体

中的恶气、从而引人向恶。自然感应论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即在自然发生的感应中，可能会出现

善气、正气，也可能会出现恶气并因此将人带坏。
自然感应论无法作出保障，或者说，自然感应论

无法确保气的正当性或合理性。这便是早期自
然感应论的局限。
在佛教哲学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哲学从早期

的自然生存论转变为思辨生存论，其代表便是宋

明理学。感应论也从早期的自然感应论转变为
思辨的道理感应论。理学家的思辨的道理感应
论，不仅坚持早期自然感应论的气质属性，即将

生存建立在气质变化基础之上，生存首先是生生

不息、气化流行，生存即气动。与此同时，理学家
为了确保气质活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为气质活

动确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便是超越之理或

性。在理学家看来，只有符合理的气质活动才是
合理的、正当的。普遍而超越之理的出场确保了
气质的感应活动的正当性。在理学家们看来，由
圣贤等创作的经典不只是物理载体，而且蕴含着

圣贤“气象”。正是这些圣贤气象蕴含了圣贤的
正气。经典的阅读与教化不仅是断文识字等知
识性活动，而且是一种气质交流。通过这种气质
交流，圣贤气质可以激发读者身体中的善良之

气，从而达到变化气质的教化目的。圣贤气质之
所以是合理的，原因在于圣贤是超越性存在。所
谓超越性存在，即合理的存在。圣人与理为一。
二程曰:“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
矣。其他皆以心处这个道理，故贤者常失之过，
不肖者常失之不及。”〔85〕圣人与理为一。它并非
说圣人能够与天理相同，而是说，圣人之行符合

天理。圣人循理而为: “圣人于天下事，自不合
与，只顺得 ( 一作佗) 。天理，茂对时，育万
物。”〔86〕圣人顺从天理而行。顺理而行便是与天
理为一。朱熹曰:“人之有形有色，无不各有自然

之理，所谓天性也。践，如践言之践。盖众人有
是形，而不能尽其理，故无以践其形; 惟圣人有是

形，而又能尽其理，然后可以践其形而无歉

也。”〔87〕圣人之心所引发的气质活动无不合理。
这便是“一”: “圣人与理为一，是恰好。其他以
心处这理，却是未熟，要将此心处理。可学。”〔88〕

一即统一或一致。圣人之行为与天理相一致。
王阳明用足金为喻，曰: “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
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
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
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
是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89〕圣人如精

金或纯金，纯洁而无杂质。历史上的圣人，虽然
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

精金之身。圣人气质清纯或纯净。圣人不仅拥
有清纯气质之身，而且必然与理合一。圣人与理
的一致性确保了圣人制作的经典以及经典中的

道理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如果说道是正确的行
为原理，那么，理便是这一行为原理之所以成立

的客观依据。超越之理的出场为经验的普遍之
道提供了存在论的证明: 这是合理的行为原理。
宋明理学的道理感应论解决了早期自然感

应论的难题，即只有符合理的气质活动才是正当

的。但是，它依然遗留了一个被掩盖的难题: 复
数的行为原理如何转变为单个的行为准则? 这

便需要行为人的主动选择，即只有自主的行为

人、在自身的理性指导下的行为才能够从众多的
行为原理中选定一个，然后将这个行为原理转变

为自己的某个行为的行为准则。准则的确立不
仅需要理性或理智，而且需要自主的个体的自由

选择。只有自主性的个体才能作出如此抉择。
传统理学家的道理感应论仅仅强调说: 任何的行

为都必须符合道理，感应活动也必须符合道理，

却忽略了道理的复数情形，忽略了如何从客观的

道德原理转变为主观的道德准则。这便是感应
论的第三种形态即自主感应论。严格说来，自主
感应论和道理感应论并不能分开。自主感应论
不仅坚持气化流行的自然感应观，而且离不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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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感应论。它是对道理感应论的深化，即只有自
主的自我所参与或发动的感应活动才是符合道

理的感应活动。自然感应论揭示了人类生存的
基本面向，即生存是一种气质活动与气质感应。
理学则进一步用普遍之道与超越之理规范了感

应活动性质，使之成为正当的、能够维护整体秩
序的感应活动。但是它忽略了道理感应活动的
深层次的基础，即只有自主的自我参与，符合道

理的感应活动才能最终完成，这便是自主感应

论。在自主感应论体系中，人的生存是符合道德
的存在，同时也是自由的存在，是普遍道德与个

体自由的完美结合。在自主的个体参与的感应
活动中，生存不仅是对普遍道理的追求，而且是

普遍道理对个体的召唤。个体的追求与普遍的
召唤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感应。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说，生存即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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